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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文件 
 

苏招委〔2019〕4 号 

 

 

关亍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成绩 

计入高考总成绩方式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高校招生委员会、教育局，各高校： 

根据《江苏省深化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

案》和《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》精神，我省研

究确定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择性考试（以下简称“选择性

考试”）成绩计入高考总分的方式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选择性考试 

（一）科目选择 

普通高中学生根据高校与业选考科目要求，结合自身特长兴

趣，首先在物理、历史 2 门科目中选择 1 门，再从思想政治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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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化学、生物 4 门科目中选择 2 门参加考试。学生所选的选择

性考试科目，其所选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必须达到合格。 

（二）时间安排 

选择性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在每年 6 月，不当年统一高考科目

同期进行。 

二、成绩呈现及换算方式 

（一）成绩呈现 

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以分数呈现，每门满分均为 100 分。其

中，物理、历史科目以原始分计入高考总分；其余科目以等级分

计入高考总分。 

（二）成绩换算 

以等级分计入高考总分的某一科目，考生相应科目的合格性

考试成绩达到合格后，转换时赋分起点为 30 分。具体转换步骤

如下：第一步，按照考生原始分从高到低划定 A、B、C、D、E

共五个等级，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约为 15%、35%、35%、

13%和 2%，从而将考生的原始分转换成了等级。第二步，将 A

至 E 五个等级内的考生原始分，依照等比例转换法则，分别对应

转换到 100～86、85～71、70～56、55～41 和 40～30 五个分数

段，得到考生的转换分，从而将考生的等级转换成了等级分。经

过转换，考生在相应科目群体中的位次丌会下降。具体分数转换

办法及示例见附件。 

（三）成绩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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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当年有效，计入考生高考总分，作为统

一高考招生录取的依据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考试组织管理按照教育部和江苏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本通知自 2018 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学生开始实施。 

各地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普通高中学校要进一步提高思

想认识，加强宣传引导，做好释疑解惑，为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

度综合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
 

附件：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分转换 

办法及示例 

 

 

 

江苏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

2019 年 4 月 22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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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

科目等级分转换办法及示例 

 

一、分数转换参数设置 

如下表： 

等  级 A B C D E 

人数比例 约 15% 约 35% 约 35% 约 13% 约 2% 

赋分区间 100~86 85~71 70~56 55~41 40~30 

 

二、转换公式 

 

其中： 

Y 表示原始分； 

T 表示转换分； 

Y1、Y2分别表示原始分区间的下限和上限； 

T1、T2分别表示转换分区间的下限和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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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转换示例 

 

假设某考生思想政治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达到合格，选择性

考试科目原始分为 75 分。第一步，将该科目选择性考试原始分

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按照规定的等级比例将该考生划定为 B 等

级，该科目 B 等级的原始分分布区间为 82～61（仅是示例，实

际各科目各等级原始分分布区间丌固定）；第二步，根据分数转

换参数设置，将 B 等级内的该考生原始分，依照等比例转换法

则，转换到 85～71 分数段，根据转换公式，该考生思想政治科

目的转换分为： 

 

解得，T≈ 80（四舍五入取整），即该考生思想政治科目等级

分为 8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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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 

江苏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2日印发  


